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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加州的家庭托兒者在他們自己的家中照顧小數目的兒童。小型家庭托兒可以照顧超過六（6）

名但不多於八（8）名的兒童，而大型家庭托兒可以照顧超過十二（12）名而多於十四（14）名

的兒童。1 
 
 托兒者從事此行業，因為他們關愛兒童。想到兒童可能會受傷，特別是責怪托兒者使兒童受

傷時，是令人難以想像和感到不愉快的。但是，托兒者經常都面對此責任的可能，因此他們必須

考慮忘問題，並減少你可能被控的機會。保持一個安全的計劃，遵守適當的發牌規定，和購買保

險都是你可以採取的預防措施。 
 
 此文專論托兒計劃責任保險問題：它的作用、承保類型、和如何決定你的保險需要。它同時

討論其他保護你責任的方法。這包括將你的住屋宅地（homesteading）、購買連保、和與家長訂立

合約限制你的責任。 
 
為什麼我要保護㉂己不被追究責任？ 
 
 托兒者有法律的責任，在照料孩子時提供合理的護理。2托兒者有此責任因為托兒發牌法律

的規定，亦因為他們身為托兒者，提供了一種可依靠和信賴的關係。3當托兒者沒有提供合理的

照顧而致兒童受傷時，托兒者就被認為「違乎其照顧的責任」或「有忽職守」。4 
 
責任保險㈲什麼作用？ 
 
 如孩子在你照顧時受傷，家長如認為是因你或你的助手忽職引致受傷時，他們可以控告你。

如你有一般責任保險，保險公司可以在你被控時為你辯護。5如法庭決定你是「有責任」的（即

因你忽職導致兒童受傷因而你需要賠償），保險公司將支付任何判決的數目，以不超過你責任保

險單所定的限額為準。6 
 
我是否必須要購買責任保險？ 
 
 不。但購買保險是保護你的最佳方法。加州法律訂有三種方法，讓家庭托兒者保護自己當孩

子在他們照顧時發生意外或受傷之責任。托兒者必須遵守以下任何一個選擇：7 
 

1. 購買責任保險，承保因托兒者或助手的疏忽以致兒童和客人身體受傷（每次發生最高承

保額為$100,000，合共不過三次共$300,000）；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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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買$300,000 的連保，承保兒童受傷的責任；或 
 

3. 一份由孩子家長簽署的宣誓書，說明家長知道托兒者沒有購買保險或連保，以及如托兒

者不是提供托兒地方的業主，說明家長知道業主是無須負責任的。此表格可向本地的發

牌機構索取。 
 
雖然有第二種和第三種選擇，購買責任保險是托兒者最安全的選擇，而下文討論，亦大部份以此

為主。 
 

責任保險的種類 
 
 責任保險提供一般責任承保、特別承保、或同時用組合方式購買兩種承保。此節分別討論這

些種類。 
 
㆒般責任保險 
 
1. 它承保什麼？一般責任保險通常承保以下因投保人失職導致受傷的費用：8 

 
 身體受傷和個人受害：包括身體受傷、痛楚和折磨、生病和死亡； 
 損害他人財物：包括毀壞或失去功能； 
 立刻的醫療補救：當發生意外時； 
 你的辯護法律費用：如你被控。保險公司將支付你的辯論費用，即使控告是無根據的，

或控告你的人在扯謊。9 
 

2. 我的住宅保險沒㈲提供家庭托兒責任保險的嗎？屋主保險事實上是一種一般責任保險，也是

你可能已購有的保險。但是，根據加州法律，用住宅保險來承保因經營家庭托兒導致之損失

的責任，是違反公共政策的。10所以，你需要就你的住宅保險，購買分開的「背書」保險，11或

就你經營家庭托兒另外購買保險。你不應依靠或預期你的屋主保險可以承保你在家提供家庭

托兒出現的責任問題。 
 
另一方面，保險公司亦不可以因為你是有牌的家庭托兒者，而自行取消或拒絕續期你的屋主

保險。如有此類獨斷的取消保險，加州保險部可以作出行政制裁。12如因為你經營家庭托兒

保險而保險公司取消你的住宅保險，你應聯絡加州保險部抗議。13保險公司只能在以下的情

況取消你的保險單： 
 

 你虛報事實， 



 4

 自從發出保險單之後風險有極大改變 
 你沒有付保險費，或 
 保險公司不再承保住宅保險。14 

 
3. ㆒份基本的㆒般責任保險保護我是否足夠？ 

 
如你只在你的家裡經營托兒計劃，而你從來不帶孩子外出，一份基本的一般責任保險15看來

應足夠。此類保險單承保上述的四種類型的費用，但只有當受傷是發生在托兒設施內有效。

如你的計劃包括外出活動，例如到附近的操場，你應購買商業一般責任保險。 
 

4. 什麼是商業㆒般責任保險（CGL）？ 
商業一般責任保險是一種用於稱為「全面一般責任」保險的保險類型。16這是一種保護加州

商業的標準保險單，17根據家庭托兒商業承擔的責任類型提供保險。例如，此類保險承保以

下項目： 
 

 身體受傷和財物損失：發生在計劃設施以外的地方。 
 個人受害：包括誹謗、中傷、侮辱人格、和侵犯私隱。 
 合約性的責任：承保因你的計劃與機構、基金會、個人訂立的服務合約或計劃支援而導

致對其他人的損失。例如，如你是租客，你可能訂有一份合約－與房東訂定短期或長期

合約或每個月的租約。 
 火險：承保因火災損害不屬於你計劃使用的建築物其他地方，如損害是因你的計劃引起

的。注意：但是，因你的計劃而引起火災導致你住宅的損害，CGL 和租客保險均不承

保損失。你需要購買特別的保險以承保此項目，請參看以下 Section II.B 說明。 
 你的僱員行動：當他們按職責範圍執行時。 
 產品責任：如有人因你的「產品」而受傷。例如，此保險單可承保如有人因吃了你在籌

款活動出售的曲奇餅而生病之追究。 
 
5. CGL 保險單是否不承保某類㊠目？ 

 
CGL 保險的主要好處，是除訂明不承保之項目外，自動承保所有保險單範圍所訂之危險項

目。18標準之不屬承保項目，均會列入你的 CGL 保險單內；一般的例子是有意的傷害、已

有保險之合約、酒精責任、勞工賠償、和僱主責任、污染、飛機、汽車、船、交通設備、戰 

爭、護理、監管、和控制、工作的損失、財物的損壞、同類責任和沒有執行等。19如你不明

白不承保項目的內容或 CGL 保險單的限制，你應與你的經紀／代理人討論清楚確保你明白

為止。一旦在你明白 CGL 不承保的項目後，你可能需要購買特別的保險以符合你計劃的需

要，如以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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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責任保險 
 
以下是一些家庭托兒者應考慮購買的特別保險： 
 
1. ㈫災法律責任保險 

如因你的托兒計劃疏忽致使火災在你的家裡或柏文內發生並延及至建築物其他部份，你的

CGL 將會承保其他部份的損失，但不會承保你的住宅內的損失。你可以分開購買「法律責

任」或「火災法律責任」保險，以承保你的住宅。20雖然你的房東可能已購有火險，如你的

計劃導致房子著火，你房東的保險公司只支付你房東的索賠，然後嘗試從你那方面追收修理

建築物的費用。火災法律責任保險單的承保數目，應足夠完全恢復你現時所住的地方之全部

損失。此類保險的保險費，一般比屋主所付的要低。 
 

2. 非㉂己擁㈲之汽車責任保險 
如你的計劃使用家長、義工、或助理的汽車接載兒童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保險。即使車

主本人已購有汽車保險，如發生意外時，你的計劃亦有可能被控。車主的汽車保險可能不承

保你的計劃，或即使承保，其承保額大概亦非常有限。非自己擁有之汽車保險單承保計劃負

責之受傷和財物損失，但不承保駕駛者。如駕駛者有本身的汽車保險，或計劃如有分開的「義

工和僱員額外汽車責任保險」，則駕駛者亦在承保之列。（有關足夠汽車保險詳情，請參看托

兒法律中心專文，《承保你的計劃：汽車及財物保險》，一九九九年修訂版）。 
 

3. 其他㈵別責任保險 
依賴基本一般責任保險單，同時分開購買一些 CGL 保險單自動包括在內的項目是有可能

的。那就是你決定什麼項目是你需要的，然後以特別背書的方式購買，以符合你的需要和預

算。以下是一些大部份商業一般責任保險自動包括在內但可以分開以特別責任保險方式購買

的項目： 
 

 地點－營運（在地點外發生事故）； 
 產品責任； 
 個人責任； 
 火災損害責任； 
 額外承保－僱員；及 
 合約責任。 

 
家庭托兒者責任保險單承保什麼㆟？ 
 
 這其實涉及兩個問題：（一）如因你的助手忽職，你的計劃會不會被控？及（二）如助手忽

職，保險會不會承保你的助手？重要的是計劃在購買責任保險時，應對此兩種可能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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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僱員 

如你的計劃因職員在其職責範圍內失職而被控，你的一般責任保險應承保計劃。21你的責任

保險不會承保僱員有意或刑事之行為，因為加州保險法明訂保險公司無須對此負責。22如訴

訟將你和你的僱員列入被告，保險單通常不會支付你僱員的法律費用，或任何對其之判決，

除非你的一般責任保險有「額外承保」僱員在內。大部份的 CGL 保險單均包括「額外承保」

的某個承保額，所以你應確保保險單內有「額外承保」僱員在內。 
 

2. 義工 
責任保險單通常不承保義工，即使是他們在非牟利機構工作時候亦不予承保，23所以如你的

計劃要依賴義工時，你應在保險單內特別為義工作「額外承保」。根據此保險單，如義工在

其工作範圍內傷害他人或損害物件時，他們應受到保護。你無須在保險單列出義工的姓名，

但必須包括額外承保義工此一類別在內。 
 

3. 房東 
加州法律准予房東要求在托兒者的保險單內以「額外承保」方式加入。24如房東書面提出要

額外承保，托兒者必須遵守，除非加入房東的名字將取消此保險單。如加入承保房東保險費

的費用增加，房東必須支付超出的費用。25在控告住客托兒者的訴訟中，房東有可能被列為

共同被告。如托兒計劃的責任保險單同時承保房東，則保險公司將同時承保房東和住客的辯

護費用，以及任何判房東或住客賠償之判決，但以不超過保險單限額為準。 
 
責任保險不承保什麼？ 
 
1. 無㆟犯錯之意外。責任保險的作用在保護受保人之他人可能出現之過錯責任－－即損害他人

或財物，而錯過經決定是受保人的責任。26如孩子在你的照顧的時間內受傷，但後來發現受

傷不是你計劃的錯，你的責任保險單將承保你訴訟的辯護費用，但不會承保損害。27因此，

亦因為很多兒童之受傷並非任何人的過錯，所以值得考慮購買一個承保意外受傷的額外保

險。很多供托兒計劃申請之集體保險單，均包括兩種類型的保險。 
 

2. 接送兒童。一般責任保險不承保兒童在汽車接送途中發生的受傷。汽車責任保險很多時都是

分開的保險。如你需要用你汽車，或僱員或家長的汽車接載兒童，你應確保有足夠的汽車保

險（有關足夠汽車保險，參看托兒法律中心專文，《承保你的計劃：汽車及財物保險》，一九

九九年修訂版）。 
 

3. 損害你㉂己的㈶物。正如在上面提到火災法律責任保險時所述，一般責任保險並不承保你本

人財物之損失，不論此財物是自己擁有的、租用的、或租賃的。財物保險很多時都是分開的

保險，那是你在責任保險以外應購買的額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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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虐兒。責任保險只承保因無意（疏忽）行為導致損害之民事責任－－而不承保有意或刑事之

行當不檢。28在加州，所有虐兒行為均屬刑事行動，且不要說有意犯錯，29因此保險是不能

承保此類行為的。參看 J.C. Penney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y v. M.K., 52 Cal. 3d 1009, 804 
P.2d 689, 278 Cal. Rptr. 64 (Cal. S. Ct. 1991)。J.C. Penney 案涉及一種虐兒行為－－性虐待－

－但該案的原則適用於所有虐兒案，也就是說如家庭托兒者被控虐兒－－刑事案或民事損失

案－－托兒者需自負法律辯護和處分之責任。沒有任何責任保險承保計劃職員之有意或刑事

行為，而大部份的保險單均明訂承保範圍不包括性虐待和褻玩兒童。 
 
計劃是否應對其僱員或義工之虐兒行為負民事責任，在加州仍是一個未有決定的法律。上訴

法庭一直不願由校區負教師性虐待學生之責任，但建議那些校區可能因疏忽聘用或監督犯罪

者而對受害者負責任。30雖然州高等法院對此問題未曾有過判決，同樣的邏輯可適用於家庭

托兒設施，即家庭托兒設施是疏忽聘用或監督被控虐兒的助理、義工或家庭成員而需負責

任。所以，你應澄清你的責任保險是否有承保疏忽聘用在內，即使並無任何承保性虐待責任

的保險。 
 
我如何購買和使用保險？ 
 
1. 找㆒家保險公司。不是所有的保險公司均提供托兒設施保險的。承保的公司，亦可能只承保

某類型的托兒計劃，或只能承保某些州的托兒計劃，而他們的保險亦設有不承保項目和限

制，及其他項目。每個托兒者均應找一個最能符合他或她計劃需要的保險。因為不同的公司

之保險類型和價格可能有極大的差異，每個托兒者必須執行其消費者權利，和到處查詢研究。 
 
責任保險可以直接從代理或經紀，或有時通過托兒協會購買。如你找保險公司有困難，請聯

絡你的家庭托兒協會或托兒資源及轉介機構，查詢集體保險或在你地區承保托兒計劃的公司

之資料。你亦可以從以下機構查詢： 
 

 全國托兒資訊中心（The National Child Care Information Center）, 243 Church Street, NW, 
2nd Floor, Vienna, VA 22180，電話：800-616-2242；傳真：800-716-2242；TTY：

800-516-2242。網頁：http://www.nccic.org/abtnccic.html. 
 

 加州保險部消費者資訊處（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Consumer 
Communications Bureau）, 300 South Spring St., Los Angeles, CA 90013，電話：

800-927-HELP (4357); TDD: 800-482-4833；網頁：

http://www.insurance.ca.gov/docs/FS-Contacts.htm 
 

 The Redleaf Institute, Redleaft National Institute, 450 North Syndicate, Suite 5, St. Paul,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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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4；電話：651-641-6675；傳真：800-641-0115；網頁：rni@redleafinstitute.org 
 
2. 要多少承保額才足夠？家庭托兒保險的承保額頗為標準。在加州，如屬責任保險，家庭托兒

必須購買每次發生意外最少有$100,000，及每年合共$300,000 的保險。31 
 

3. 保險單限額如何應用？責任保險可以「分開限制」或「合共限制」訂定。分開限制保險單訂

明每個事件或混合事件引致之不同類型追究。承保可以分開（限制）每個人、每次發生、身

體受傷和財物損失、及其他方式訂明。32混合事件限制訂明任何追究一次過之承保限額，33人

們較多建議這種方式因為較有彈性。例如，如計劃被控疏忽，被判身體受傷$75,000，而財

產損失$25,000，則$100,000 的一次過限制保險單可完全承保。相反地，同一件案件如分開

限制是身體受傷$50,000 和財物損失$50,000，則計劃需要自付$25,000 來支付身體受傷所餘

部份。 
 

4. 我是否可以購買保險單限制以外的額外保險？可以的。但你需要付額外的保險費。如有的

話，額外保險可以就基本一般責任保險單提供限額以外的數額。例如，如你從 A 公司購買

$100,000 的全面一般責任保險，你可以向 B 公司購買額外的責任保險，可以為你提供額外

的$400,000 承保。你的混合承保額合共$500,000。第二個保險單只有在基本保險單支付所有

其限額後才提供承保。 
 

5. 「追究期」（Claims Made）和「發生期」（Occurrence）保險單㈲什麼不同？ 
一般責任保險單可以訂明屬「追究期」或「發生期」。34「追究期」承保受傷事件是發生在

保險單有效期內，及訴訟是在保險單有效期內提出的。而「發生期」則承保受傷事件發生在

保險單有效期內，即使提出訴訟的日期是在保險單已失效之後。因為長期的受傷不是立刻可

知的，因此購買發生期的保險單較為化算，雖然它比追究期的保險費用多很多。你亦有可能

付較多的保險費，在追究期保險單內包括你不知道的以前發生之事故。 
 

責任保險以外的其他選擇 
 
雖然保險以外尚有其他選擇，但你可從討論中知道，沒有比購買責任保險更為有效的。 
 
連保 
 
 加州法律准予家庭托兒者購買連保$300,000，作為兒童受傷的責任承保。35連保是類似保險

的工具，由「擔保人」在發生某類事件是承擔支付某個費用。36事實上，家庭托兒者要取得承保

身體受傷之連保並不容易，而且比責任保險提供較少保障。此類連保承保商業東主在訴訟敗訴無

法支付判決的損失，但它們不支付辯護之法律費用。而辯護法律費用通常龐大，只有一般責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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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才會承保。身體受傷連保較適合像在別人物業內工作同時向客戶保證如他們導致或自己受傷，

他們是有「連保」之行業，例如垃圾服務、承建裔、或園藝工作者等。無論如何，有意購買連保

的家庭托兒者亦大有可能使用保險經紀的服務，他們會說明連保與責任保險之優點和缺點，以及

比較異同。37 
 
家長宣誓書，指出知道托兒者無保險 
 
 加州法律同時准家庭托兒者選擇由家長簽署一份宣誓書，指出他們知道托兒者是沒有購買保

險的。38宣誓書是一份如有偽證會受處分的簽名文件。但是，即使家長簽署此類宣誓書，如兒童

在他們照料時間內受傷，並不解除家庭托兒者忽職之責任。它的作用不過是證明家長知道托兒者

並沒有購買保險。 
 
家長棄權書／放棄追究責任 
 
 家庭托兒者曾嘗試在他們的合約內包括棄權書、放棄追究或其他「免罪條款」，以保護他們

因孩子在他們照料時發生事故的責任。但加州和其他的州法庭發現此類合約條款是無效的，因為

它們違反公共政策。雖然此問題仍在訴訟中，很有可能此類合約條款在法庭上無法保護你。39最

新一宗加州的案件，Gavin W. v. YMCA of Metropolitan Los Angeles, 106 Cal. App.4th 662, 131 Cal. 
Rptr.2d 168 (2d Dist. 2003）就是一個仍待決的良好例子。在 Gavin 此案中，州上訴法庭裁決托兒

服務的合約，是「受公共利益影響」的，因為托兒是加州不可或缺的服務，而且需求遠遠超出供

應。法庭因此認為合約中托兒者忽職之免罪條款，是無效的，因為它違反公共政策。此案看來會

向州高等法院上訴，而高院將作出最後決定。 
 
如果你擁㈲房子，將之宅㆞（Homesteading） 
 
 在加州，如你擁有房子，你可以將之「宅地」，當判你敗訴時，你仍可保護房子的部份價值。40 
 
1. 什麼是宅㆞？宅地是向縣記錄處提交一份表格，保護你從房子所累積之價值。41也就是說如

有人控告你並勝訴，而你需要出售你的房子以付判決之賠償時，你所佔物業之權益之宅地限

額數目，將在出售房子後付回給你。你只能用一家房子來做宅地，但在你這樣做之後，這個

保障將予繼續，即使你搬走或將物業租給別人。42 
 

2. 我如何可將我的房子宅㆞？ 
 你應致電或到縣紀錄處查詢指示和索取表格。如你無法從你的縣紀錄處取得表格，你可

以在本地的文具店購買，根據你個人的情況，確保使用適當的表格：「丈夫和妻子」、「未

婚的一家之主」、「未婚，不是一家之主」、「丈夫」或「妻子」。你必須包括（一）宣稱

宅地業主之姓名（這可以是丈夫和妻子，如每個人都擁有物業的利益）；（二）一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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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的法律說明，你可以從你的屋契中抄錄資料；（三）一份聲明指出宅地是你主要的

居所，而你或你的配偶是住在該處；和（四）一份聲明，指出你在宅地宣言表格所述一

切屬實。此表格應在地保公證前簽名，然後提交本地縣紀錄辦事處備案，而你留有一份

副本存案。43 
 你可以使用縣區的宅地備案服務。你可以在黃頁電話簿找到此類服務，他們必須根據加

州消費者事務部所訂的標準運作。44 
 
3. 宅㆞限額是多少？加州法律根據你家庭的組織、你的年齡和你工作的能力，在原告勝訴執行

賠償時，決定你的保護限額。以 2004 年一月一日為準，法定之宅地限額是：45 
 $125,000：如你或你的配偶六十五歲或以上、傷殘、或無法工作；或你或你的配偶五十

五歲以上，每年收入不足$20,000；或如你未婚，年齡五十五歲或以上而每年收入不足

$15,000。 
 $75,000：如你或你的配偶是一個最低限度有一名家庭成員沒有宅地利益（例如孩子）的

家庭成員，或有對債主持有共同財產（community property）利益；或 
 $50,000：如上述不適用於你。 
 注意如你以丈夫及妻子表格備案但後來離婚，你應重新以個人屋主身份備案。此外，如

你以後想取消宅地宣高（以出售或用來抵押貸款），你必須向縣紀錄處填交「放棄宣言」。46 
 
4. 我應在什麼時候將我的房子宅㆞？如你被控告，在作出判決之前，你應立刻向縣紀錄部提交

適當的表格。47如你在判你敗訴之前沒有提出宅地保護，如你無法即付判決費用，你將有很

少可以保護你物業權益的方法。如你以前已有將你的房子宅地，而你想後來取消，你可以用

不同的物業提交宅地聲明或就原來申請宅地的物業提交放棄宣言。48 
 
結論 
 
 身為家庭托兒者，你在照顧加州兒童方面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雖然你無法預防所有問題的

出現，你可以保護你的商業因疏忽而被追究，確保你購有足夠的責任保險。如你有此類保險，你

可以集中精神在推動你計劃的真正目的，即「為工作的家長提供高質素的托兒服務」及為加州「家

長和兒童的福祉，提供重要的服務」。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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